
 
 

 

查核意見： 

 
 

壹、損益決算之查核： 

 

 

一、收入事項： 

 

(一)該公司「其他預收款」科目帳列中區、雲林區、嘉義區營運處已辦妥土地移轉登記之已實

現收入，未予沖轉，分別減列「其他預收款」2 億 2,827 萬 1,754 元、「土地」13 萬 1,257

元、「土地-重估增值」 9,501 萬 4,644 元、「其他非營業資產」 2,617 萬 2,384 元、「估

計應付土地增值稅」7,207 萬 5,588 元、「其他預付款」1,079 萬 3,620 元，並增列「財產

交易利益」1 億 6,823 萬 5,437 元。 

(二)該公司依權益法認列轉投資巴斯夫臺氰農化公司投資損益，計溢列 296 萬 6,835.6 元，如

數分別減列「投資收益」及「投資損失」。 

(三)該公司「催收款項」科目帳列高雄營運處收回太平洋建設公司租金款 42 萬 5,027 元，誤列

利息收入及營業資產租金收入科目，如數減列「催收款項」，並分別減列「利息收入」32

萬 4,750 元及「營業資產租金收入」10 萬 277 元。 

 

二、支出事項： 

 

(一)該公司 12 月份估列之應付營業稅，計短列 1,339 萬 6,019 元，如數分別增列「行銷費用－

消費與行為稅」及「銷項稅額」。 

(二)該公司「匯費、手續費及證券發行費－佣金、匯費及手續費」科目帳列支付台灣銀行及華

南銀行透支利息 64 萬 343 元，依科目性質，如數轉列「利息費用－債務利息」。 

(三)該公司「預付費用」科目帳列本年度商品行銷事業部人員 7 月份參加巴拉圭經貿訪問團之

出國旅費，計 7 萬 400 元，未及轉列費用，如數減列「預付費用」，並增列「行銷費用－

國外旅費」。 



 
 

 
(四)該公司「暫付及待結轉帳項」科目帳列本年度刊登產品之廣告費 5 萬元，未及轉列費用，

如數減列本科目，並增列「行銷費用－廣告費」。 

(五)該公司「銷貨成本－一般賠償」科目帳列畜殖事業部預付屏東縣萬巒鄉新置村社會福利協

會 94 年度捐助款 80 萬元，核非屬本年度費用，如數減列本科目，並增列「預付費用」。 

(六)該公司量販事業部報廢之資產，因以前年度折舊短估 4 萬 5,920 元，致使資產報廢損失同

額溢列，如數減列「資產報廢損失－資產損失」，並增列「什項費用－資產損失」。 

(七)該公司員工勞保補償金，計短列 44 萬 4,946 元，如數分別增列「什項費用－職員資遣費」

及「應付費用」。 

(八)該公司公共事務處睦鄰經費，計溢列 3 萬 5,225 元，如數分別減列「什項費用－公益支

出」及「應付費用」。 

(九)該公司「其他預付款」科目帳列資產管理中心雲林區營運處預付土地地價稅 133 萬 9,345

元，未及轉列費用，如數減列「其他預付款」，並增列「營業資產出租費用－一般土地地

價稅」。 

(十)該公司資產管理中心臺東區營運處員工宿舍折舊 4 萬 13 元，誤列「什項費用－公益支

出」，依科目性質，如數轉列「什項費用－宿舍折舊」。 

(十一)該公司「應付費用」科目溢列臺北地區聯合歲末聯誼餐會及辦理「二○○四臺糖公司簡

介影片拍攝製作」委託製作費用，計 58 萬 1,384 元，如數減列「應付費用」，並分別

減列「管理費用－食品」51 萬 8,844 元及「管理費用－業務宣導費」6 萬 2,540 元。 

(十二)本年度決算用人費用原列 76 億 3,544 萬 7,415.73 元，其中經營績效獎金係依「經濟部所

屬事業經營績效獎金實施要點」規定，暫按員工薪資提列 2 個月考核獎金 6 億 7,725 萬

456 元，及 1.07 個月績效獎金 3 億 6,294 萬 5,973.96 元。依「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

費薪給管理要點」規定，經營績效獎金應在用人費用支付限額內核給。以上用人費用暫

照列，俟主管機關專案審核經營績效獎金定案後，依案辦理。 

 

以上收支事項修正結果，增列其他營業成本 133 萬 9,345 元，行銷費用 1,351 萬 6,419 元，其

他營業外收入 1 億 6,823 萬 5,437 元，其他營業外費用 40 萬 9,721 元；減列其他營業收入 10

萬 277 元，銷貨成本 80 萬元，管理費用 58 萬 1,384 元，財務收入 329 萬 1,585.6 元，財務費

用 296 萬 6,835.6 元，收支互抵後，淨增本期純益 1 億 5,392 萬 6,309 元。 

 



 
 

 

貳、盈虧撥補之查核： 

 

 

一、盈餘事項： 

 

(一)本期純益原列 57 億 7,049 萬 4,669.49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增列 1 億 5,392 萬 6,309

元，核定為 59 億 2,442 萬 978.49 元。 

(二)累積盈餘原列 5 億 7,644 萬 8,148.23 元，核與 92 年度決算審定數相符，予以照列。 

 

二、分配事項： 

 

(一)法定公積：按本期純益提列 10％，計 5 億 9,244 萬 2,097.85 元。 

(二)股息紅利：依發行股數 78 億 2,881 萬 9,257 股，每股配發股息 0.7 元，共分配股息 54 億

8,017 萬 3,479.9 元，其中中央政府應得 45 億 7,163 萬 9,116.1 元，地方政府應得 3 萬

7,306.5 元，其他政府機關應得 7 億 2,114 萬 6,430.2 元，民股股東應得 1 億 8,735 萬 627.1

元。 

(三)未分配盈餘：本年度可分配盈餘 65 億 86 萬 9,126.72 元，經以上(一)至(二)項分配後，尚

餘 4 億 2,825 萬 3,548.97 元，暫列未分配盈餘，留待以後年度分配。 

 

 

參、現金流量之查核： 

 

 

一、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： 

 

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原列 27 億 1,297 萬 4,116.5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減列 2 億 1,795

萬 3,161 元，核定為 24 億 9,502 萬 955.5 元。 

 

二、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： 



 
 

 
 

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原列 79 億 4,000 萬 4,591.26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增列 2 億 1,795

萬 3,161 元，核定為 81 億 5,795 萬 7,752.26 元。 

 

三、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： 

 

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原列 187 億 7,386 萬 9,877.13 元，其中現金流入 15 億 8,946 萬

7,599.07 元，包括短期債務淨增 15 億 2,556 萬 6,246.33 元，其他負債淨增 6,390 萬 1,352.74

元；現金流出 203 億 6,333 萬 7,476.2 元，包括減少長期債務 1,015 萬 6,038 元，發放現金股

利 203 億 5,318 萬 1,438.2 元，均予照列。 

 

四、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減： 

 

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減原列 81 億 2,089 萬 1,169.37 元，係減少現金之數，予以照列。 

 

 

肆、資產負債及業主權益之查核： 

 

 

一、資產事項： 

 

(一)預付款項原列 4 億 2,673 萬 1,080.6 元，經查該公司進、銷項稅額未以增減互抵之淨額表

達，經調整壹項損益部分修正增列之銷項稅額 1,339 萬 6,019 元後，分別減列「進項稅

額」78 萬 9,560.68 元及「銷項稅額」4,314 萬 9,361.7 元，並增列「應付費用」4,235 萬

9,801.02 元，另經壹項損益其餘修正事項減列 1,140 萬 3,365 元，合計減列 1,219 萬

2,925.68 元，核定為 4 億 1,453 萬 8,154.92 元。 

(二)長期投資原列 109 億 9,167 萬 4,365.59 元，經查該公司「其他長期投資權益調整」科目帳

列月眉國際開發公司及義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損失 5,578 萬 3,840.76 元，依科目性

質，如數轉列「長期股權投資權益調整」。 



 
 

 
(三)土地原列 6,035 億 9,721 萬 6,715.38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減列 9,514 萬 5,901 元，核定

為 6,035 億 207 萬 814.38 元。 

(四)非營業資產原列 1,011 億 9,814 萬 1,733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減列 2,617 萬 2,384 元，

核定為 1,011 億 7,196 萬 9,349 元。 

(五)什項資產原列 12 億 6,287 萬 1,703.31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減列 47 萬 5,027 元，核定

為 12 億 6,239 萬 6,676.31 元。 

 

二、負債事項： 

 

(一)應付款項原列 96 億 48 萬 8,101.87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及本資產事項(一)項修正增列 4,218

萬 8,138.02 元，核定為 96 億 4,267 萬 6,239.89 元。 

(二)預收款項原列 52 億 6,667 萬 8,080.81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及本資產事項(一)項修正減列 2

億 5,802 萬 5,096.7 元，核定為 50 億 865 萬 2,984.11 元。 

(三)長期債務原列 4,158 億 8,222 萬 3,441.92 元，經壹項損益部分修正減列 7,207 萬 5,588 元，

核定為 4,158 億 1,014 萬 7,853.92 元。 

 

三、業主權益事項： 

 

(一)已指撥保留盈餘原列 59 億 717 萬 7,026.79 元，經貳項盈虧撥補部分修正增列 1,539 萬

2,630.9 元，核定為 59 億 2,256 萬 9,657.69 元。 

(二)未指撥保留盈餘原列 2 億 8,971 萬 9,870.87 元，經貳項盈虧撥補部分修正增列 1 億 3,853

萬 3,678.1 元，核定為 4 億 2,825 萬 3,548.97 元。 


